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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查背景 

 

香港是先進富裕城市，但貧富懸殊嚴重程度名列世界前茅，基層收入低

微，生活困苦，加上近年通脹高企，百物騰貴，令貧窮家庭百上加斤，兒童最

受影響。統計資料顯示(2010 年)，現時全港有 1,112,900 名 18 歲以下的兒童，

當中 297,500 人兒童生活在貧窮線下，其中 131,932 名(2010 年)兒童領取綜援，

其他來自低收入家庭，香港兒童貧窮率高達 26.7%，換言之，本港每四名兒童

之中，便有一名生活在貧窮線下1。 

 

教育是脫貧的主要途徑之一，香港於 1971 年實施 6 歲至 12 歲六年免費教

育，1978 年實施小一至中三九年免費教育，免費教育政策三十多年沒有檢討，

而且免費教育只免學費，學生仍要支付不少書簿雜費活動費等，直至 2008 年

9 月實施小學至高中十二年免費教育，惟幼稚園仍未實施免費教育；縱使幼童

家長獲發學劵及可申領學生資助，貧困幼童家庭仍需大量自費補貼各項學習開

支。 

 

根據教育局資料，香港的學前服務是指幼稚園及幼兒中心提供的教育和照

顧。幼稚園是向教育局註冊；而幼兒中心則向勞工及福利局轄下的社會福利署

註冊。幼兒中心包括育嬰園及幼兒園兩類服務機構，前者為由出生至兩歲的幼

兒服務；後者為兩歲至三歲的兒童提供服務，而幼稚園則為三至六歲的兒童開

設。現時大部分的幼稚園只開辦半日制課程，計有高班、低班及幼兒班，亦有

部分幼稚園同時開辦全日制課程。香港的幼稚園全屬私營機構，分非牟利幼稚

園及私立獨立幼稚園兩類；由志願團體或私人開辦。現時全港有 946 間幼稚

園，共有 157,433 名(2011/2012 年度)學生。 

 

現時不少國家已引證 6 歲前的幼兒教育是人才培養的基石，但香港的幼兒

教育三十多年來仍停留在幼兒照顧式，而非必然的教育。香港最新的幼稚園資

助政策，是於 2007/2008 年起推行學劵制，每名幼兒每年獲$10,000 學劵，

2010/11 學年的學券資助額為每名學童每年 14,000 元，2011/12 學年將會增加

至每名學童每年 16,000 元，2012/2013 學年的學券面值為每名學童每年 16,800

元。由 2012/2013 學年起，教育局會每年檢討學券計劃下的學費上限，根據綜

合消費物價指數（綜合指數）的按年變動幅度調整學費上限，或在通貨緊縮時

凍結上限。如屬後者，會待累積增幅超過累積跌幅，才調高其後學年的學費上

限。 

 

幼稚園的教育資助只限學費，而學費資助包括學劵及學生資助或綜援，

2011/12 學年的學費減免上限（包括學券資助）為半日制幼稚園每名學童每年

                                                 
1  即按住戶人數劃分居於全港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一半及以下的人口，在 2011 年第三季(香港統計處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2011 年 7 月至 9 月)，全港按住戶人口的住戶入息中位數如下：7,400 元
(1 人)、15,800 元(2 人)、22,000 元(3 人)、27,000 元(4 人)。若以其一半界定為貧窮線，則貧窮線訂定如
下：3,700 元(1 人)、7,900 元(2 人)、11,000 元(3 人)、13,500 元(4 人)。另外，貧窮兒童人數由 2005 年的
359,900人上升至 2006年的 370,799人，下降至 2007年的 320,200 人，但在 2008年又急升至 340,500人，
2009 年再下降至 298,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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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0 元，以及全日制幼稚園每名學童每年 31,500 元。此外，教育局亦有為

參加學劵制的幼稚園設立學費上限。2012/2013 學年學券計劃下的學費上限，

以半日制學額計算為每名學童每年 25,200 元，以全日制學額計算為每名學童

每年 50,400 元。，縱使幼兒學童家長獲得全額資助，家庭仍要自行補貼學費

及其他雜費。 

 

2010 年全港 0 至 6 歲的兒童人口為 341,400 人，當中身處在家庭入息中位

數一半以下(即貧窮線)的 6 歲以下兒童為 78,800 人，0 至 6 歲兒童貧窮率達

23.1%。 

 

2010 年全港 3 至 6 歲的兒童人口為 201,900 人，當中身處在家庭入息中位

數一半以下(即貧窮線)的 3至 6歲兒童為 51,700，3至 6歲兒童貧窮率達 25.6%。 

 

在全港近 16 萬正接受幼兒教育的兒童中，當中生活在貧窮線下的 3 至 6

歲兒童人口達 51,700人，當中有 12,759名 7歲以下的綜援兒童(2011年 4月)，

另外 2011/2012 年度 38,781 宗沒有領取綜援個案申請學生資助減費，但只有

24,399 宗申請個案獲全免學費資助，僅六成多(62.9%)幼兒申請者獲全免。而

且要近年底才獲發放資助，期間家庭要墊支，對一貧如洗家庭而言是沈重負擔。 

 

而且全免金額的上限低於普遍幼稚園學費標準，若學費超資助上限，即使

全免家庭，其實都要自行補貼學費。而事實上，大半幼稚園學費都超出政府資

助上限。幼稚園學費昂費，非一般家庭可負擔，資助又不足，令不少家庭被迫

找質素較差學費較便宜的學校，並謝絕參與所有活動及節衣縮食，嚴重妨礙幼

兒學習機會及成長。而幼稚園資助不包括書簿雜費車船等津貼，除了學費開

支，家長還要自付書簿費、茶點費、車船、冷氣費及雜費等，即使綜援，也只

津貼書簿費，其他一律欠奉。 

 
由 2011/12 學年起，當局放寬入息審查機制下可獲全額學生資助的收入上限。 

家庭 

人數 

可獲全額資助的新每月家
庭收入上限等值 

佔每月住戶入息 

中位數的百分比 

(2010 年第 2 季) 

可獲任何資助的每月
家庭收入上限等值 

佔每月住戶入息 

中位數的百分比 

(2010 年第 2 季) 

1 4,956 元 (3,588 元) 76% 9,583 元 147% 

2 7,434 元 2 (5,383 元) 53% 14,375 元 3 103% 

3 12,000 元 4 (7,177 元) 67% 19,167 元 5 106% 

4 13,800 元 (8,971 元) 58% 23,959 元 102% 

5 14,869 元 (10,766 元) 51% 28,751 元 99% 

6 17,347 元 (12,560 元) 53% 33,542 元 103%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28 條規定:｢締約國確認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

                                                 
2 2 人單親家庭(全額資助)每月家庭收入上限：12, 000 元。 
3 2 人單親家庭(獲任何資助)每月家庭收入上限：19, 167 元。 
4 3 人單親家庭(全額資助)每月家庭收入上限：13, 800 元。 
5 3 人單親家庭(獲任何資助)每月家庭收入上限：23, 95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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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逐步實現此項權利｣。為了解現時所有幼稚園學費超過

政府資助的情況，而學前教育資助有何不足之處，以及對貧窮幼童的生活及學

習的影響，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兒童權利關注會於 2012 年 6 月至 8 月期間進

行｢貧窮家庭幼稚園學習開支困難調查｣及翻查幼稚園概覽，計算全港多少間幼

稚園學費超資助及家庭需補貼多少，詳情如下: 

 

2. 調查目的 

 

2.1 探討現時幼稚園學費超過資助情況 

2.2 探討現行學前教育資助有何不足之處 

2.3 探討學前教育開支對貧窮家庭的經濟影響 

2.4 探討推行學前免費教育的改革建議 

 

3. 調查對象 

 

是次調查主要訪問本會認識的貧窮家庭，當中包括工作低收入家庭或領取

綜援的家庭，並育有最少一名兒童正接受學前教育。 

 

4. 調查方法 

 

以隨意抽樣(easy sampling)方法訪問本會會內 88 位貧窮兒童[當中包括低

收入或領取綜援的就學學童(家長一起作答)]，進行問卷調查。同時查閱幼稚園

概覽，計算全港 946 間幼稚園，其中多少間幼稚園學費超資助及家庭需補貼金

額。 

 

5. 調查結果 

 

5.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的 88 位兒童中，有近六成(59.1%)是男童，四成(40.9%)為女童，男童

人數比女童人數為多(表一)。至於受訪兒童的年齡，全部皆為 2 至 7 歲，最多

的是 4 至 5 歲的兒童，約佔 78.5%，年齡中位數為 5 歲(表二)。受訪幼稚園兒

童主要就讀低班(44.3%)、其次為幼兒班(29.5%)及高班(26.2%)(表三)。絕大部

份受訪兒童(93.1%)均在港生活，只有不足一成在中國大陸出生(6.9%)。(表十

二) 

 

父母婚姻狀況方面，絕大部份受訪家庭父母均同住(74.8%)、一成多為離婚

(11.5%)、其餘均為分居(6.9%)或去世(3.4%)。(表四)在家長教育程度方面，近

六成受訪兒童的父親教育至初中程度(59.3%)(表五)，與兒童的母親教育程度相

若(59.8%)(表七)，其餘則為小學及高中程度；在職業方面，受訪兒童的父親主

要從事其他職業(例如:地盤散工)(39.5%)、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15.8%)、非技

術工人(14.5%)及機台/機器操作員/裝配員(10.5%)(表六)，而絕大部份為受訪兒

童的母親為家庭主婦(82.6%)、以及為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7.0%)(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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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收入方面，六成半受訪家庭收入來自工作(65.1%)、一成半(14.0%)

全家領取綜援、一成受訪家庭(10.5%)為工作及低收入綜援家庭。(表九)受訪家

庭每月總收入中位數為 8,500 元，平均數為 8,361 元，當中四成多(42.5%)收入

介乎 8,001 元至 11,000 元，其次則為 5,001 元至 8,000 元(29.9%)。(表十)受訪

家庭人數平均數及中位數均為 4 人，較全港家庭住戶平均人數(2.9 人)(2011 年

人口普查)為高。(表十一) 

 

5.2 受訪者支付學費以外的學習開支情況 

 

在應付學習開支方面，最多受訪者表示需要支付書簿費(92.0%)、校服費

(78.8%)、旅行費(64.7%)、茶點費(64.2%)，過半數受訪者表示要自付學費

(57.1%)、學生證(53.2%)及學生手冊(51.3%)，另外亦有近三成至四成多受訪者

表示需繳付補充習作費(42.5%)、家長教師會費(39.7%)、出外參觀費(38.3%)、

美勞費(37.5%)及冷氣費(33.3%)等；此外，其他費用亦包括:畢業相(29.1%)、習

作方格紙(26.6%)、印刷費(25.7%)、午餐費(23.5%)、畢業證書(19.5%)、課室資

助費(16.0%)、校車費(13.3%)、網上習作費用(10.7%)等等。 

 

在各項開支金額方面，今年的金額普遍較去年為高；另外，若按項目開支

中位數計算，最高需負擔項目為自付學費(2,220 元)、書簿費(1,200 元)、茶點

費(500 元)、午餐費(400 元)、校服費(300 元)、校車費(150 元)、習作方格紙(150

元)、印刷費(135 元)、美勞費(101 元)、話劇班費(100 元)、出外參觀費(100 元)、

冷氣費(100 元)、補充習作費(80 元)、課室資助費(75 元)、網上習作費用(70 元)、

畢業相(68 元)、指定考試文件夾(60 元)、指定習作紙文件夾(50 元)、畢業證書

(50 元)、學生手冊(40 元)、學生證(35 元)、家長教師會費(30 元) (表十三)  

 

若不包括自付學費部份，受訪兒童今年總學習開支平均數為 2,073 元(去年

為 1,918 元)、中位數為 1,800 元(去年為 1,600 元)，最高總學習開支為 9,250

元(去年同為 9,250 元)。去年學費以外的總學習開支較多介乎 1,000 元或以下

(30.2%)，今年學費以外的總學習開支則較多介禾 1,001 元至 2,000 元，近兩成

(19.7%)更介乎 2,001 元至 3,000 元。(表十四) 

 

5.3 受訪者對解決學習開支的方法及改革建議 

 

 超過八成(80.2%)受訪家庭表示有困難支付幼稚園學習開支(表十五)，被問

及如何解決開支困難方面，最多受訪家庭表示選擇自己支付(62.5%)、其次是

不參加學習活動(58.0%)、不購買/不交(22.7%)、問親朋借貸(14.8%)、遲止才購

買(13.6%)等等。(表十六) 

 

被問及對改善學前教育服務的意見方面，絕大部份受訪者建議推行學前免

費教育(86.0%)、所有學校必需學生參加的學習活動均需免費(83.7%)、擴闊學

前教育資助範圍(包括：書簿費、校服費、午膳費、學校雜費、課外活動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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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76.7%)、增加學前教育學費資助金額(67.4%)、學校在課校、週末或各長假

期開放予學生使用 (包括：託管、研習自修、閱讀圖書、參與康樂活動

等)(64.0%)、全港統一學校發放書本及教材，並由學校自行分發，不需家長自

行購買(58.1%)。(表十七) 
 

5.4 全港各區幼稚園學費超出學劵及學生資助金額的情況 

 

此 外 ， 是 次 調 查 亦 從 教 育 局 的 網 站 上 搜 集 全 港 所 有 幼 稚 園

(http://203.169.204.5/kindergarten_new/tc/index.htm)，發現 2011/2012 年度全港

共有 946 所幼稚園，當中 746 所幼稚園參加了學劵制，當中有 411 間(55.1%)

幼稚園的學費超過資助額的幼稚園數目，當中學費超過資助額最高的地區為油

尖旺區(86.2%)、灣仔區(80.0%)及東區(77.2%)。另外，335 間(44.9%)幼稚園的

學費不超過資助額的幼稚園數目，最多不超過資助額比率的地區為黃大仙

(69.6%)、元朗區(68.2%)及觀塘區(58.8%%)。值得留意的是，共有 200 間幼稚

園並沒有加入學劵制，相信這參入學劵制的收費上限規定有關(表十八)。 

 

在超出金額方面，全港各區幼稚園學費超出學劵制及學生資助總金額，全

日制超出平均金額為 4,284 元，半日制超出金額為 2,695 元；當中全日制超出

資助額的最高的地區為大埔區(7,126 元)、灣仔區(5,493 元)及九龍城區(5,312

元)，另外，半日制超出資助額的最高的地區為屯門區(3,792 元)、南區(3,353

元)及中西區(3,220 元)。 

 

本調查亦嘗試比較政府統計處提供有關本港各地區貧窮兒童人口比率的

數據，發現有較高比率幼稚園超出資助額的地區，該區 3 至 6 歲的兒童貧窮率

較低(例如: 油尖旺區的貧窮率為(24.53%)、灣仔區的貧窮率為(8.33%)及東區

的貧窮率為(14.77%)；相反，有較低比率幼稚園超出資助額的地區，該區 3 至

6 歲的兒童貧窮率普遍則較高(例如: 黃大仙區的貧窮率為(32.29%)、元朗區的

貧窮率為(32.16%)及觀塘區的貧窮率為(33.73%)。此外，在較多不參加學劵計

劃的地區(例如：灣仔區、東區、南區)，其區 3 至 6 歲的兒童貧窮率普遍則較

低。(表十九) 

 

6. 調查分析 

 

是次研究顯示問題如下: 

 

6.1 學費資助不足，全免兒童非全免，過萬全免學費貧窮兒童貼學費 

 

研究顯示，政府雖然推行學劵兼加學生資助或綜援以協助貧窮兒童入讀幼

稚園，但卻資助不足，所訂資助上限太低，55.1%幼稚園的學費超過政府資助

上限，過萬被評為全免學費的貧窮家庭要每月貼學費，最高達千元，而且要開

學後幾個月才可收到學生資助，根據政府數據計算，平均每年每個兒童半日者

貼$2,695，全日者貼$4,284，再加上墊支學費及其他開支，令家庭百上加斤，

http://203.169.204.5/kindergarten_new/tc/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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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支付，影響一家生計。  

 

6.2 學劵制不能代替免費教育， 

  

實施學劵制，加上通脹，學費上升，學生資助及綜援均不包底，調査顯示

無論低收入或綜援每月均要以生活費貼學費。同時，愈來愈多學校脫離學劵

制，貧窮學生少了選擇，亦可見學劵制對貧窮兒童無幫助，不能代替免費教育，

推行免費學前教育實在刻不容緩。 

 

6.3 學生資助不包書簿等費用，家庭節衣縮食支付  

 

現有學生資助並不資助幼稚園書簿、車船等費用，理由是幼稚園不應該教

書，應該沒有課本，但所有幼稚園均有課本，並要求交茶點費、雜費等，家長

每月自行補貼近千元，佔入息近兩成，為了繳交這些費用，八成家庭都表示有

困難支付，要節衣縮食或甚借債，生活極度困苦，亦影響幼兒生活質素。 

 

6.4 綜援學習津貼不足 

 

綜援家庭雖然可以向社署申請學費及書簿津貼，但學費非全包，並不包括

幼稚園必要交的茶點費、其他雜費及指定活動費，所以綜援家庭亦要補貼交

費，造成生活困難 

 

6.5 幼稚園學習支出項目及費用愈來愈多，貧窮家庭不勝負苛 

 

近年幼稚園教育不斷發展，學校要求的學習支出年年增加，本調查初步計

算，便起碼有 24 項收費項目，但貧窮家庭收入沒有增加，根本無能力支付，

只能延期交費或不參加。還有些沒有在列明項目中，例如:學生有跳舞天份，

被學校選出表演或參賽，但所有服裝及費用均要家長自費，還要親子同行，令

家庭對子女被學校嘗識，不喜反憂，甚至要被迫拒絕，被迫埋沒子女天份發展。 

 

6.6 學前教育日趨重要及發展, 政府資助政策落後 

 現時愈來愈多研究6指出學前教育重要性，指出接受學前教育兒童比沒有

接受的發展較良好，在學習能力、精神狀態、工作等方面，均有較良好發展，

而世界各地亦陸續推行學前免費教育，尤其是歐州國家，但香港卻遲未推行，

更對貧困兒童資助不足，而這邊廂政府袌足不前，資助政策落後，那邊廂幼稚

園為了競爭，發展迅速，收費及項目均日增，結果貧困兒童受害，亦影響整體

社會質素發展。 

 

                                                 
6 學前教育培養“好孩子”回報大,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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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總結及建議 

 

現時香港貧富懸殊，基層工作收入不穩定，生活開支卻增加，加上百物加

價及通脹高企，但政府各部門卻未有因應貧窮問題作出支援，政策反而走向增

加貧者負擔的方向，令貧窮兒童喪失平等學習機會。香港富裕先進，卻要貧窮

兒童靠拾荒幫補學習開支，實在是香港之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及《經

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規定所有兒童不論貧富有權享有平等教育及發

展機會，強烈要求香港特區政府改善以下政策: 

 

7.1 推行全面的兒童政策 

    

政府應倣效外國經驗(例如：瑞典)，設立法定獨立兒童事務專員，處理及調

查涉及侵害兒童權利的投訴，定期檢討各項與兒童有關的社會政策及法例，推

動兒童政策，確保兒童平等發展機會。現時兒童貧窮問題日益嚴重，調查7顯

示貧窮兒童出現營養不良、身心缺乏發展機會、自尊心低落、需要課餘工作幫

補家計的問題，嚴重剝削兒童權利，違反《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亦損害香

港未來發展，政府應設立兒童中央資料庫，以掌握貧窮兒童數據及需要，並制

定扶助兒童脫貧政策，在各部門作出協助貧窮兒童的政策及投放資源，確保所

有學校及社會服務均有足夠資源及一套完善制度，協助所有貧窮兒童享有平等

發展機會。 

 

7.2 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 

 

特區政府應儘快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將現有小學及中學的十二年免費教

育，擴展至學前教育，免費教育應包括學費、書簿、校服、活動費、雜費及各

種學習費等。這不僅全面體現兒童教育權利，確保沒有兒童因著經濟困難而未

能享受適切教育，更提高下一代的競爭能力，協助貧窮兒童脫貧。 

 

7.3 短期應提高學費學生資助 

  

短期應提高學費學生資助以助貧窮家庭渡難關，教育局為參加學劵制的幼

稚園學費設上限為半日 25,200 元，以全日制學額計算為每名學童每年 50,400

元，政府學生資助學費上限亦應加至此上限，才可以減少全免貧窮家庭的負

擔，達至真正的全免學費。 

 

7.4 提早發放幼稚園學費資助 

  

現時幼稚園 8 月尾才通過學費，9 月份入學，貧窮兒童才可以申請學生資

助，約 11 月或 12 月才獲發資助，期間每月墊支過千學費，對貧窮家庭而言，

負擔太重，政府應提早整個程序，以確保交學費前，發放資助予貧窮家庭。 

 

                                                 
7 貧窮兒童調查系列三：舊區租住私樓兒童 綜援兒童生活狀況調查報告(2004 年 1 月)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privatehousing/2004/child_cssa_2004-1-18.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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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擴大學習津助範疇及改善申請程序 

 

政府應增加學生資助金額及設立發還額外支出制度，擴大現有津助項目種

類；除現有的學費外，應包括:書簿費、茶點費、車船津貼、雜費、校服費及

指定活動津貼等。書簿方面，長遠而言，應由學校提供。與此同時，各方應統

一各項申請程序，例如：在每學年開始要求學生填報家庭狀況資產，校方每年

自動減免貧困學童費用，避免學生因面對群眾壓力而不敢申請。 

 

7.6 提升綜援水平及恢復綜援金額 

 

現行的綜援金額遠低於基本生活水平，有需要重新檢討金額釐定標準，當

局應按社會發展水平，從新制定綜援水平作為增減標準，避免受助的家庭及兒

童的生活水平與社會脫節。現時本港經濟已見改善，通漲亦已持續浮現，政府

應儘快恢復 1999 年及 2003 年削減綜援金額，恢復各項特別津貼(例如：電話

費、補牙、眼鏡、長期補助金、搬遷津貼、按金等)，改善受助家庭經濟環境。 

 

7.7 檢討學習津貼內容及改善申請增撥綜援津貼安排 

 

社會福利署表示有政策發放額外津貼，但調查顯示不少學生不能領回多

付學習支出或甚至不知有此政策，社署應檢討學習津貼的內容，跟進教育發展

要求(例如:電腦、上網、課外活動、茶點費)及學生需要(兩套校服，不同學校

的書本要求等)，定清晰指引，並作宣傳，確保每一個綜援學生都了解申請程

序及權利。以免綜援家庭要節衣縮食甚至拾紙皮幫補，以繳交多出款項。 

 

7.8 為不同年齡的綜援兒童分層提供基本金額 

 

   兒童基本金額並未有因應不同年齡的受助兒童的成長及學習需要作相應調

整。由於不同年齡及就讀各年級的學童在學習開支及成長需要均各異，社署應

針對不同年齡的受助兒童的需要相應調整基本金額，或在兒童基本金額以外，

設立例如：奶粉劵、兒童津貼等補助金，確保貧困兒童獲得最基本的成長所需。 

 

7.9 取消綜援居港七年申請條件 

 

社署應取消申領綜援居港的七年限制，只要申請人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

便可以申領綜援，確保有困難的新移民家庭及兒童獲得適切援助。 

 

7.10 為貧困學童提供全面託管及功課支援服務 

 

因應貧困學童學習困難，政府應聯繫各中、小學校，鼓勵各校甄別家境貧

困(例如：領取綜援、符合學生資助的學童)而學業成績較差學童，並由當局撥

款，為貧窮學童在校內提供免費託管及功課輔導支援服務，針對性地協助貧窮

兒童改善學業成績及提供照顧，確保他們不會因貧困及家庭疏忽照顧而影響學

業成績及成長，確保基本學習機會，亦有助家長就業，增加家庭收入改善生活。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貧窮兒童調查系列十四 -貧窮兒童學前教育學習開支困難調查 

 10 

調查報告圖表 
 

表一    受訪者的性別 

性別 選擇人數 百分比 

 

男 52 59.1% 

女 36 40.9% 

合計 88 100% 

表二        受訪者的年齡 

年齡 
選擇 

人數 
百分比 

 2 歲 2 2.2% 

     
 

3 歲 10 11.4% 

4 歲 37 42.1% 

5 歲 32 36.4% 

6 歲 6 6.7% 

7 歲 1 1.2% 

合計 88 100% 

 平均年齡 4  

 年齡中位數 5  

 最小年齡 2  

 最大年齡 7  

表三  受訪者的就讀年級 

就讀年級 選擇人數 百分比 

 

幼兒班 26 29.5% 

低班 39 44.3% 

高班 23 26.2% 

合計 88 100% 

 

表四  受訪者的父母婚姻狀況 

 

 人數 百分比 

同住 65 74.8% 

分居 6 6.9% 

離婚 10 11.5% 

其中一方已去世 3 3.4% 

其他 3 3.4% 

合計 87 100% 

遺失個案: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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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受訪者的父親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小學 12 14.8% 

初中 48 59.3% 

高中 18 22.2% 

預科及大學 3 3.7% 

合計 81 100% 

遺失個案: 7 個 

 

表六  受訪者的父親職業 

 人數 百分比 

專業人員 2 2.6% 

輔助專業人員 2 2.6% 

文書支援人員 2 2.6%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12 15.8% 

機台/機器操作員/裝配員 8 10.5% 

非技術工人 11 14.5% 

其他職業 30 39.5% 

失業 9 11.8% 

合計 76 100.0% 

遺失個案: 12 個 

 

表七  受訪者的母親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小學 15 17.2% 

初中 52 59.8% 

高中 20 23.0% 

預科及大學 0 0.0% 

合計 87 100% 

遺失個案: 1 個 

 

表八  受訪者的母親職業 

 

 人數 百分比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6 7.0% 

非技術工人 2 2.3% 

其他職業 4 4.7% 

失業 3 3.5% 

家庭主婦 71 82.6% 

合計 86 100.0% 

遺失個案: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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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受訪家庭收入類別 

收入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工作 56 65.1% 

工作及低收入綜援 9 10.5% 

全家綜援 12 14.0% 

僅部份家庭成員領綜援 6 7.0% 

無收入 1 1.1% 

其他(例如:贍養費) 2 2.3% 

合計 86 100% 

遺失個案: 2 個 

 

表十  受訪家庭每月總收入 

 

每月總收入 人數 百分比 

2,000 元或以下 5 5.8% 

2,001 元至 5,000 元 7 8.0% 

5,001 元至 8,000 元 26 29.9% 

8,001 元至 11,000 元 37 42.5% 

11,011 元至 16,000 元 12 13.8% 

合計 87 100% 

總收入平均數 8,361 元 

總收入中位數 8,500 元 

遺失個案: 1 個 

 

表十一  受訪者家庭人數 

 

家庭人數 人數 百分比 

2 3 3.4% 

3 21 24.1% 

4 49 56.3% 

5 6 6.9% 

6 7 8.0% 

7 1 1.1% 

合計 87 100.0% 

家庭人數平均數 4 

家庭人數中位數 4 

遺失個案: 1 個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貧窮兒童調查系列十四 -貧窮兒童學前教育學習開支困難調查 

 13 

表十二   受訪兒童來港年期 

 

來港年期 人數 百分比 

2 年 2 2.3% 

3 年 2 2.3% 

6 年 2 2.3% 

在港出生 82 93.1% 

合計 88 100.0% 

 

表十三   受訪者應付費用 

項目 
有 

(百分比) 

沒有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去年 

平均

數$ 

去年 

中位

數$ 

去年 

最高 

費用$ 

今年 

平均

數$ 

今年 

中位

數$ 

今年 

最高

費用$ 

自付學費 28 (57.1%) 21 (42.9%) 49 (100.0%) 2,598 2,580 6,500 2,342 2,220 6,500 

書簿費 81 (92.0%) 7 (8.0%) 88 (100.0%) 1,302 1,090 4,000 1,431 1,200 5,800 

校服費 67 (78.8%) 18 (21.2%) 85 (100.0%) 467 420 1,500 472 300 2,000 

茶點費 52 (64.2%) 29 (35.8%) 81 (100.0%) 486 500 1,200 515 500 2,000 

學生手冊 40 (51.3%) 38 (48.7%) 78 (100.0%) 41 15 300 50 40 200 

學生證 42 (53.2%) 37 (46.8%) 79 (100.0%) 43 23 150 45 35 150 

旅行費 55 (64.7%) 30 (35.3%) 85 (100.0%) 194 140 850 209 150 850 

出外參觀費 31 (38.3%) 50 (61.7%) 81(100.0%) 132 85 800 90 100 150 

校車費 10 (13.3%) 65 (86.7%) 75 (100.0%) 187 175 300 556 300 2,200 

午餐費 19 (23.5%) 62 (76.5%) 81 (100.0%) 1,257 380 6,000 1,230 400 6,000 

冷氣費 26 (33.3%) 52 (66.7%) 78 (100.0%) 87 100 100 93 100 120 

印刷費 19 (25.7%) 55 (74.3%) 74 (100.0%) 102 110 200 110 135 200 

習作方格紙 21 (26.6%) 58 (73.4%) 79 (100.0%) 120 120 120 150 150 150 

相機 1 (1.3%) 74 (98.7%) 75 (100.0%) 0 0 0 0 0 0 

話劇班費 4 (5.3%) 71 (94.7%) 75 (100.0%) 125 100 200 83 100 100 

指定考試

文件夾 
5 (6.9%) 69 (93.2%) 74 (100.0%) 58 60 64 58 60 64 

網上習作

費用 
8 (10.7%) 67 (89.3%) 75 (100.0%) 102 70 240 82.5 70 120 

指定習作

紙文件夾 
5 (6.9%) 67 (93.1%) 72 (100.0%) 46 50 64 46 50 64 

家長教師

會費 
31 (39.7%) 47 (60.3%) 78 (100.0%) 33 30 80 37 30 80 

課室資助費 12 (16.0%) 63 (84.0%) 75 (100.0%) 55 55 60 75 75 100 

美勞費 33 (37.5%) 47 (58.8%) 80 (100.0%) 115 100 500 142 101 500 

補充習作費 34 (42.5%) 46 (52.3%) 80 (100.0%) 67 64 120 86 80 200 

畢業相 23 (29.1%) 56 (70.9%) 79 (100.0%) 41 20 100 67 68 160 

畢業證書 15 (19.5%) 62 (80.5%) 77 (100.0%) 58 50 100 58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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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受訪兒童每年總學習開支(不包括自付學費)？ 

學費以外的總學習開支 
去年 今年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000 元或以下 19 30.2% 17 23.9% 

1,001 元至 2,000 元 17 27.0% 26 36.6% 

2,001 元至 3,000 元 15 23.8% 14 19.7% 

3,001 元至 4,000 元 7 11.1% 7 9.6% 

4,001 元或以上 5 7.9% 7 9.6% 

合計 63 100.0% 71 100.0% 

自付學費以外的總學習開支平均數(去年) 2,073 元 (1,918 元) 

自付學費以外的總學習開支中位數(去年) 1,800 元 (1,600 元) 

每年學費以外的最高總學習開支(去年) 9,250 元 (9,250 元) 

 

表十五  受訪家庭認為在支付以上學習開支上是否有困難？ 

來港年期 人數 百分比 

有困難 69 80.2% 

沒有困難 17 19.9% 

合計 86 100.0% 

遺失個案: 2 個 

表十六  受訪者如何解決開支困難？(可選擇多於一項) 

 人數 百分比 

不購買/不交  

不參加學習活動  
遲些才購買  

問親朋借貸  

申請基金  

申請二手物資 

自己支付 
其他:____________(請註明) 

20 

51 

12 

13 

8 

13 

55 

11 

22.7% 

58.0% 

13.6% 

14.8% 

9.1% 

14.8% 

62.5% 

12.5% 

(有效個案：88 個，不適用個案：0 個) 

 

表十七 受訪者對改善學前教育服務的意見 

 人數 百分比 

推行學前免費教育 

全面在全港各中小學推行小班教學 

所有學校必需學生參加的學習活動均需免費 

全港統一學校發放書本及教材，並由學校自行分發，不需家長自行購買 

學校在課校、週末或各長假期開放予學生使用(包括：託管、研習自修、

閱讀圖書、參與康樂活動等) 

增加學前教育學費資助金額 

擴闊學前教育資助範圍(包括：書簿費、校服費、午膳費、學校雜費、 

課外活動開支等)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 

74 

42 

72 

50 

55 

 

58 

66 

 

4 

86.0% 

48.8% 

83.7% 

58.1% 

64.0% 

 

67.4% 

76.7% 

 

4.7% 

(有效個案：86 個，遺失個案：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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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 2011/12 年度全港各區幼稚園學費超出學劵及學生資助金額的情況 

表十九 

 

2011/12 年度全港各區幼稚園學費超出學劵制及學生資助總金額的情況 

 

地區 
超出費用 

(半日) 

超出費用 

(全日) 
地區 

超出費用 

(半日) 

超出費用 

(全日) 

九龍城 2,667 5,312 南區 3,353 4,217 

觀塘 2,850 4,682 灣仔區 3,219 5,493 

西貢 1,932 3,829 葵青區 2,406 4,879 

深水埗 2,151 3,796 荃灣區 2,792 5,028 

黃大仙 2,756 2,762 屯門區 3,721 3,203 

油尖旺 2,947 2,955 元朗區 2,562 3,985 

中西區 3,220 4,323 北區 1,700 3,167 

東區 3,004 4,823 沙田區 2,375 5,181 

離島區 2,080 2,348 大埔區 2,770 7,126 

 平均金額 2,695 4,284 

 

地區 

該區 

幼稚
園 

總數 

該區 

使用 

學劵
的幼
稚園
數目 

學費 

超過 

資助額
的幼稚
園數目 

學費超過
資助額的
幼稚園數
目佔該區
使用學劵
的幼稚園
百分比 

學費 

不超過 

資助額
的幼稚
園數目 

學費不超
過資助額
的幼稚園
數目佔該
區使用學
劵的幼稚
園百分比 

該區不
參與學
劵制 

的幼稚
園總數 

2010年全
港各區**
低收入住
戶內的3
至6歲兒
童數目 

2010年全
港各區** 
3至6歲兒
童數目 

 
2010年
全港各
區[3至6
歲兒童
貧窮率 

九龍城 86 47 32 68.09% 15 31.91% 39 1,900 11,200 16.96% 

觀塘 71 68 28 41.18% 40 58.82% 3 5,600 16,600 33.73% 

西貢 59 42 27 64.29% 15 35.71% 17 1,900 13,900 13.67% 

深水埗 41 39 27 69.23% 12 30.77% 2 3,300 10,100 32.67% 

黃大仙 47 46 14 30.43% 32 69.57% 1 3,100 9,600 32.29% 

油尖旺 37 29 25 86.21% 4 13.79% 8 2,600 10,600 24.53% 

中西區 41 26 19 73.08% 7 26.92% 15 1,000 8,600 11.63% 

東區 78 57 44 77.19% 13 22.81% 21 2,200 14,900 14.77% 

離島區 34 23 12 52.17% 11 47.83% 11 1,900 5,500 34.55% 

南區 39 18 9 50.00% 9 50.00% 21 1,100 7,100 15.49% 

灣仔區 29 20 16 80.00% 4 20.00% 9 400 4,800 8.33% 

葵青區 66 58 30 51.72% 28 48.28% 8 5,600 15,000 37.33% 

荃灣區 36 30 17 56.67% 13 43.33% 6 2,000 11,000 18.18% 

屯門區 61 57 28 49.12% 29 50.88% 4 4,800 13,300 36.09% 

元朗區 72 66 21 31.82% 45 68.18% 6 5,500 17,100 32.16% 

北區 45 41 21 51.22% 20 48.78% 4 3,400 10,500 32.38% 

沙田區 69 53 27 50.94% 26 49.06% 16 4,200 16,100 26.09% 

大埔區 35 26 14 53.85% 12 46.15% 9 1,400 5,900 23.73% 

總和 946 746 411 55.09% 335 45.91% 200 51,700 201,900 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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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問卷編號：___ 

貧窮家庭幼稚園學習開支困難調查 (2012 年)  

 

(一) 受訪兒童個人資料 

 

1. 兒童姓名：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 

2. 年齡:_________   

3. 性別:   □男   □女 

4.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5. 就讀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6. 就讀年級：  □幼兒班 □低班   □高班  

7. 父母婚姻狀況：□同住□分居□離婚□其中一方已去世□其他:__(註明) 

8. 父親教育程度：□小學 □初中 □高中 □預科及大學 □未受教育 

9. 父親職業：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文書支

援人員□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工藝及有關人員 □機台/機器操作員/

裝配員 □非技術工人 □其他職業  □失業 □退休 

10. 母親教育程度：□小學 □初中 □高中 □預科及大學 □未受教育 

11. 母親職業：□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文書支援

人員□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工藝及有關人員 □機台/機器操作員/裝

配員 □非技術工人 □其他職業  □失業 □退休 □家庭主婦 

12. 家庭經濟：□工作□工作及綜援□全家綜援□僅部份家庭成員領綜援□無

收入□其他 

13. 家庭每月收入： _____________ 元 

14. 家庭人數 ： _________   

15. 來港年期： _________ 年  □ 香港出生 

 

(二) 學習開支 

 

16. 現時在學校學習上有沒有需要付以下的費用？(可選多於一項) 

 

項目 有/沒有 
去年 

費用$ 

今年 

費用$ 
項目 

有/沒

有 

去年 

費用$ 

今年 

費用$ 

學費 □  □   習作方格紙 □  □   

自付學費       

書簿費 □  □   相機 □  □   

校服費 □  □   話劇班費 □  □   

茶點費 □  □   指定考試文件夾 □  □   

學生手冊 □  □   網上習作費用 □  □   

學生證 □  □   指定習作紙文件夾 □  □   

旅行費 □  □   家長教師會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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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外參觀費 □  □   課室資助費 □  □   

校車費 □  □   美勞費 □  □   

午餐費 □  □   補充習作費 □  □   

冷氣費 □  □   畢業相 □  □   

印刷費 □  □   畢業證書 □  □   

其他(請註明) □  □   合共:    

 

17. 你/你的子女在支付以上學習開支上是否有困難？   □有困難 □沒有困難 

 

18. 你/你的子女如何應付學習上的開支？ (可選多於一項)  

□不購買/不交  □不參加學習活動 □遲些才購買 □問親朋借貸  □申請基金  

□申請二手物資  □自己支付  □其他:____________(請註明) 

 

19. 你對教育政策有何建議？ (可選多於一項) 

□ 推行學前免費教育 

□ 全面在全港各中小學推行小班教學 

□ 所有學校必需學生參加的學習活動均需免費 

□ 全港統一學校發放書本及教材，並由學校自行分發，不需家長自行購買 

□ 學校在課校、週末或各長假期開放予學生使用(包括：託管、研習自修、閱

讀圖書、參與康樂活動等) 

□ 增加學前教育學費資助金額 

□ 擴闊學前教育資助範圍(包括：書簿費、校服費、午膳費、學校雜費、課外

活動開支等)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 
 


